
臺中市政府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 102 年第六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本府交通局三樓圖書室 

三、主持人：林副局長明熙                          記錄：黃莉雯 

四、出席者：（詳簽到簿） 

五、討論及結論：  

(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五段 224號前 A1類交通事故案 

1. 該路段於不影響行車動線及車流行進之前提下，以繪設禁止停車線為主，另本

案肇事主因為酒後駕車，故本路段尚不建議繪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2. 請新聞局及警察局多加宣導車輛駕駛人於上、下車開啟車門時，注意後方來

車；並請業務單位將相關宣導事項提供予新聞局，由新聞局協助宣導。 

(二) 臺中市南區台中路與喬城路口 A1類交通事故案 

1. 因本案路口臨近學校，考量行人安全，仍請交通局於明年度優先辦理設置行人

專用號誌。 

2. 請交通局研議調整明德街、台中路、七中路及喬城路之時制計畫。 

3. 請交通局函請建設局、水利局於未來整治附近河川時，就路面高度、豎曲線等

道路設計因子詳以規劃及重新鋪設道路。 

4. 請公共運輸處函請公車業者於行駛行人量較多之路段，多加注意行人安全並禮

讓行人優先通行。 

(三) 檢送 103年農曆春節期間交通疏運規劃報告 

1. 高速公路疏運措施： 

(1). 有關觀察點及管制點之設置，請交通局和高公局研議管制方案。 



(2). 請將南屯交流道列入交流道周邊易壅塞路段(口)。 

(3). 請交通局提供尖峰時段予警察局，並請警察局於尖峰時段配合派崗於交流道

周邊路段疏導交通。 

2. 觀光地區疏運措施 

(1). 請比照 102年度春節疏運計畫，補強觀光地區細部疏運措施。 

(2). 整體交通疏導計畫送道安備查後，請交通局辦理公告事宜。 

(3). 請交通局與警察局現勘討論標誌牌面設置點，並於佈設完成後辦理勘查研議

是否需要補強。 

3. 商圈周遭疏運措施 

(1). 1 月 31日(初一)至 2 月 3日(初四)， 「市政北七路與惠中路口」及「臺灣

大道與惠中路口」編排警力站崗疏導交通時段調整為上午 11時至 20時。 

(2). 請交通局於過年期間就新市政中心商圈路段加強拖吊。 

4. 火車站及高鐵站周邊 

(1). 有關宣導高鐵台中站「一樓為載客區，二樓為送客區」、「以人等車」、「多加

使用停車場停等」等措施，請交通局併同第一案之宣導事項提供予新聞局，

請新聞局協助加強宣導。 

(2). 有關高鐵台中站交通管制措施，請交通局於 12月 24日會勘完成，提報至本

月道安會報討論，並請高鐵公司配合辦理。 

(四) 因應每逢新光三越及大遠百等周年慶相關活動，造成鄰近幹道如臺灣大道及市

政北七路等主要路段嚴重壅塞情形，故擬採彈性調撥車道方式，加強周邊區域

之車流疏解。 

(1). 請交通局先實施調撥車道改善周邊交通，並將配套措施(含啟動時機與後續



配套措施)納入計畫中，例如：周邊道路預告設施之設置及宣導、禁止左轉

路口點等，就長期規劃而言，研議施作偏心車道可行性，並將整體改善計畫

修正後送道安會報審查，。 

六、臨時動議：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 春節期間，因遊客量較多，是否能請公共運輸處協調加開客運班次? 

(二) 目前新幹線 269線從谷關至八仙山發車時間為 10時 40分，從八仙山回谷關

最晚發車時間為 13時 55分，服務時間僅三個小時，是否能協調將服務時間

拉長? 

會議決議： 

(一) 有關提案一，請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就歷年春節期間遊客量

資料，提供人潮較多時段予公共運輸處，再由公共運輸處協調客運業者加開

班次。 

(二) 有關提案二，請公共運輸處研議服務時段之調整。 


